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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3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23-014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及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融资

担保及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浙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下称“管道工业”）、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该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新增担

保及原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拟为控股子公司张家港沙钢金洲管道有限公司

（下称“沙钢金洲”）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400万元的融资担保（该担保额度包

括现有担保、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上述担保总额度为不超过

人民币 70,400万元。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 309,735.83万元，上述担保

总额度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不超过 22.73%，其中为全资子公司管道工业担保

额度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不超过 16.14%，为控股子公司沙钢金洲的担保额度

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不超过 6.59%。 

2、全资子公司管道工业拟为母公司提供不超过30,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

信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决议有效期自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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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和拟签订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浙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798,778,745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区府南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沈淦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各种管道制造（包括各类金属管材、管件、塑料管材管件、防腐

管材管件、螺旋埋弧焊钢管）。金属制品、建筑、五金的制造销售。化工原料（除

危险品），交电、一般劳保用品的批发、零售，货物进出口。 

2、拟签订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的担保，该担保额度包括现

有担保、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限：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日止。 

3、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是母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的担保。 

4、截止2022年12月31日，浙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185,262.65

万元，负债总额48,542.45万元，净资产136,720.20万元，资产负债率26.20%。

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16,030.05万元，净利润4,233.41万元。 

5、管道工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张家港沙钢金洲管道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3,061.2245万美元 

实收资本：3,061.2245万美元 

注册地址：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沈淦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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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生产高频焊接钢管和直缝埋弧焊接钢管，从事各类管材管件的防

腐业务；销售自产产品。 

2、股东情况：沙钢南亚（香港）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沙钢金洲49%的股权，本

公司持有沙钢金洲46%的股权，下属全资子公司管道工业持有沙钢金洲5%的股权；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是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3、截止2022年12月31日，张家港沙钢金洲管道有限公司资产总额69,729.19

万元，负债总额27,298.15万元，净资产42,431.04万元，资产负债率39.15%。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4,659.34万元，净利润5,834.82万元。 

4、拟签订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400万元的担保，另一股东按持股比

例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9,600万元的担保。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限：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日止。 

5、公司本次为张家港沙钢金洲管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该公司将同时提供

反担保。 

6、沙钢金洲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520,535,520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东门十五里牌(318国道旁) 

法定代表人：孙进峰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管道制造、销售，管线工程、城市管网建设、安装，金属及金属

材料、建筑材料，装潢材料的销售，新材料的研究开发，实业投资，经营进出口

业务。 

2、拟签订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担保，该担保额度包括现

有担保、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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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限：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日止。 

3、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为管道工业母公司，属于全资子公司

管道工业为母公司的担保。 

4、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334,365.21万元，负债总额

114,307.72万元，净资产220,057.49万元，资产负债率34.19%。2022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419,655.92万元，净利润18,311.26万元。 

5、金洲管道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解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资金，为

支持其拓展业务，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

层办理上述担保相关手续。 

2、本次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与中国证监

会“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会公告[2022]26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

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相违背的情况。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的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

保，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进一步促进

其提升经济效益，不会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事项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其他制度规定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担保决策程序合法，公司上述担保行为没有

违反证监会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

次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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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管道工业的累计担保余额为

12,692.25万元，占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4.10%。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沙钢金洲的累计担保余额为

5,100.00万元，占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64%。 

公司不存在对管道工业、沙钢金洲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本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严格按照中

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会公告[2022]26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

担保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 月 21日 


